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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高淳区教育局办公室文件

关于印发《2026年高淳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学生转学工作实施办法》的通知

各中小学，各科室、直属单位：

根据省教育厅印发的《江苏省义务教育学籍管理规定》

（苏教规〔2023〕1号）和《南京市高淳区 2026年义务教育阶

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实施方案》（高教〔2026〕15号）文件精

神，为切实保障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营造促进学生

健康成长的良好生态，结合本区实际，特制定《2026年高淳区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学生转学工作实施办法》如下：

一、适用对象

适用于义务教育阶段非起始年级（一年级和七年级除外），

有下列情况之一：

（一）学生家庭户籍及居住地跨省、市、区、街镇户口迁

移的（不含主城区内户口迁移和开发区内户口迁移）；

（二）流动人口适龄子女全家居住地跨省、市、区（县）

迁移的；

（三）根据教育部、省市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要求，结

合我区实际，对以下对象的子女义务教育转学给予适当照顾：

烈士、因公牺牲的军人；驻国家确定的艰苦边远地区和西

藏自治区、军队划定的三类岛屿部队及从事高风险高危害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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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军人；一级至四级残疾军人等其他符合现行优待政策的

军人；公安英模和因公牺牲、伤残警察；符合条件的国家综合

性消防救援队伍人员。

二、工作原则

按照“统筹安排，公办为主，同城不转”的原则，由区教育

局、各义务教育公办学校视学位情况，统筹安排符合条件的适

龄儿童、少年。

三、转学流程

根据《江苏省义务教育学籍管理规定》（苏教规〔2023〕1

号）和《南京市高淳区 2026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

实施方案》（高教〔2026〕15号）文件精神，我区各类学生转

学的流程如下：

（一）回户籍地适龄儿童、少年转学

1.材料准备：家庭户口簿、父母（或其法定监护人）身份

证、不动产权证、学籍卡，其中学生及其监护人户口迁移需在

2026年 7月 31日前办理。

2.意向登记：8月 10日至 14日，有转学意愿的家长（或其

法定监护人）向施教区学校（参照《南京市高淳区 2026年义务

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实施方案》（高教〔2026〕15号）

提供申报材料的原件及复印件。学校现场审核相关材料原件后

返还，并指导家长填写《高淳区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转学意向申

请表》（附件 2），发放回执单，留存材料复印件。

3.转学审批：学校根据学位空余情况，统筹安排有序接纳。

8月 20日至 21日，学校携带《汇总表》（附件 1）、《申请表》

（附件 2）及申报材料复印件到区教育局基础教育科完成区级

教育行政部门审批备案。

4.通知转学：8月 24日前，接收学校电话告知家长或监护

人办理报到及转学手续，9月 15日前完成系统学籍转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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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流动人口适龄子女转学

1.材料准备：家庭户口簿、父母（或其法定监护人）身份

证、学籍卡，由公安部门出具的父母或其法定监护人在我区居

住证（居住证办理时限截至 2026年 7月 15日）。

2.意向登记及审批

（1）开发区企业的流动人口适龄子女。6月 30日前，流

动人口适龄子女父母（或其法定监护人）向企业服务专员提交

申报材料的原件及复印件，经区开发区汇总后将申请名单和相

关材料交区教育局基础教育科，区教育局现场审核后返还，留

存复印件审批备案。

（2）淳溪、古柏街道的流动人口适龄子女。7月 6日至 7

日，流动人口适龄子女父母（或其法定监护人）持申报材料的

原件（现场审核后返还）及复印件（留存审批备案）到区教育

局一楼大厅集中办理转学申请登记，并填写《高淳区义务教育

阶段学生转学意向申请表》。符合条件的，现场审核通过并留

存申请表；材料不齐的，申请人补齐材料后于 7月 15日前可再

次向区教育局基础教育科（506室或 507室）提出申请。

8月 20日至 21日，区教育局根据我区义务教育学校班额

情况和接收能力，统筹安排符合条件的流动人口适龄子女转学。

8月 24日前，接收学校告知符合条件的流动人口适龄子女父母

或其法定监护人到相关接收学校办理报到及转学手续。

（3）其他六个街镇的流动人口适龄子女。7月初，各街镇

中心小学和初中校在学校醒目处张贴接受申请、审核材料的工

作方案。7月 10日前，流动人口适龄子女父母（或其法定监护

人）持相应的申请材料到居住证所在街镇中心小学或初中校办

理转学申请登记。8月 24日前，各相关学校应通知符合条件的

流动人口适龄子女父母或其法定监护人办理报到及转学手续。

（三）照顾对象转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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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材料准备：符合政策照顾对象的证明材料、家庭户口簿、

父母（或其法定监护人）身份证、学籍卡等材料原件及复印件。

2.意向登记：7月 6日至 7日，有转学意愿的家长（或法定

监护人）持申报材料，到区教育局一楼大厅领取申请表。

3.材料核实：8月 10日前，教育局基础教育科与相关部门

核实政策照顾对象证明材料。

4.转学审批：8月 21日前，区教育局根据我区义务教育学

校班额情况和接收能力，统筹安排转学。8月 24日前，接收学

校告知其父母或其法定监护人到相关接收学校办理报到及转学

手续。

8月 18日前，各学校将《汇总表》（附件 1）电子稿报基

础教育科备案，邮箱：13905196099@163.com。

四、工作要求

（一）家长（或其法定监护人）按规定提供相关材料，配

合做好转学资格审查，审核通过后逐项填写《2026年高淳区义

务教育阶段学校转学意向申请表》，逾期视为放弃转学申请。

资格审查未通过的，不予登记。

（二）家长（或其法定监护人）服从区教育局和相关学校

转学统筹安排。

（三）未经区教育局批准，学校一律不得接受学生转学。

（四）对确有转学需求并符合条件的适龄儿童、少年，应

依据班额标准相关规定，全区统筹安排、有序接纳。转入学校

不得对学生进行转学文化测试，不得接收没有办理转学手续的

学生。转学不得变更就读年级，休学期间不得转学，待复学后

方可办理转学。

（五）转学报名时，学校应收取《中小学生健康体检表》。

如有不详，可联系高淳区教育局基础教育科，联系电话：

57338602，57338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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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日程安排

1.户籍迁移的适龄儿童少年转学

流程 时间 工作安排

意向登记
8月 10日

至 14日

有转学意愿的家长（或其法定监护人）到所在施教区学校

（参照《南京市高淳区 2026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

工作实施方案》（高教〔2026〕15号）进行意向登记。

转学审批
8月 20日
至 21日

学校携带《汇总表》（附件 1）、《申请表》（附件 2）及
申请材料到区教育局基础教育科完成审批备案。

通知转学 8月 24日前 接收学校电话通知家长或监护人到校办理报到及转学手续。

学籍转入
9月 10日

至 15日

接收学校提请学籍转入申请，区教育行政部门完成系统学籍

转学。

2.流动人口适龄子女转学

流程 时间 工作安排

意

向

登

记

开发区企业
6月 30日

前

流动人口适龄子女父母（或其法定监护人）向企

业服务专员提交申报材料的原件及复印件。

淳溪、古柏街道
7月 6日

至 7日

流动人口适龄子女父母持申报材料（原件及复印

件）到区教育局一楼大厅办理转学申请登记，填

写《高淳区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转学意向申请

表》。现场审核未通过的，申请人补齐材料后于

7月 15日前可再次向区教育局基础教育科（506

室或 507室）提出申请。

其他六个街镇
7月 10日

前

流动人口适龄子女父母（或其法定监护人）持相

应的申请材料到居住证所在街镇中心小学或初中

校办理转学申请登记。

转

学

审

批

开发区企业
6月 30日

前

区开发区汇总后将申请名单和相关材料交区教育

局基础教育科审批备案。

淳溪、古柏街道
8月 20日

至 21日

区教育局基教科进行审批备案，并依据我区义务

教育学校班额情况和接收能力统筹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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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六个街镇 8月 22日

学校相关负责人携带《汇总表》（附件 1）、

《申请表》（附件 2）及申请材料（复印件）到

基础教育科审批备案。

通

知

转

学

开发区企业

8月 24日

前

接收学校电话通知流动人口适龄子女父母或其法

定监护人到校办理报到及转学手续。
淳溪、古柏街道

其他六个街镇

学

籍

转

入

开发区企业

9月 10日

至 15日

接收学校提请学籍转入申请，区教育行政部门完

成系统学籍转学
淳溪、古柏街道

其他六个街镇

3.政策照顾对象子女转学

流程 时间 工作安排

意向登记
7月 6日

至 7日

有转学意愿的家长（或法定监护人）持申报材料，到区教育

局一楼大厅集中领取申请表。

材料核实 8月 10日前 教育局基础教育科与相关部门核实政策照顾对象证明材料。

转学审批 8月 21日前
区教育局基教科审批备案，并依据我区义务教育学校班额情

况和接收能力统筹安排。

通知转学 8月 24日前
接收学校电话通知符合条件的适龄子女父母（或其法定监护

人）到校办理报到及转学手续。

学籍转入
9月 10日

至 15日

接收学校提请学籍转入申请，区教育行政部门完成系统学籍

转学。

南京市高淳区教育局办公室

2026年 6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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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6学年高淳区义务教育阶段转学意向登记信息汇总表

学校 年 月 日

序号 学生姓名 性别
拟就读
年级

监护人姓名 手机号码
户籍地址

（或居住证地址）
户籍迁移时间

（或居住证办理时间）
登记类型 拟就读学校

1. “拟就读年级”指新学年拟就读年级；

2. “登记类型”分回户籍地、流动人口、照顾对象；

3. “拟就读学校”由区教育局与学校统筹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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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6年高淳区义务教育阶段转学意向申请表

登记学校（单位）： 第 号

骑 缝 盖 章

转学意向申请回执单
第 号

学校（盖章）： 时间：2026年 月 日

学生姓名 性别 拟就读年级

监护人姓名 与申请人关系 联系电话

现户籍或居住证地址

申请
类型
与
须知

申请类型：□回户籍地 □流动人口 □照顾对象
户籍迁移：现场审核户口簿、不动产权证、学籍卡等；
流动人口：现场审核居住证、学籍卡等；
照顾对象：审核政策照顾证明材料。
申请时间：2026年 月 日

转学意向 意向学校：1. 2. 3.

承诺
服从

本人承诺：以上所填信息及所提供的材料均真实有效（申报
材料原件已返回，复印件留存），并服从区教育局及学校统筹安
排就读学校。

监护人签字：

登记学校 学生姓名 拟就读年级

提醒
告知

1.由教育局会同学校根据相关政策统筹安排接收学校；
2.8月 24日前，接收学校通过电话告知监护人转学安排情况，
家长需按照接收学校通知，携带子女及《回执单》前往就读学校
办理报名手续。
3.咨询电话：025-57338602、57338653。

承诺
服从

本人承诺：所提供的材料均真实有效（申报材料原件已返回，
复印件留存），熟悉“提醒告知”内容，并服从区教育局及学校统
筹安排就读学校。

监护人签字：


